评标办法和标准
评分方法和标准：评标委员会将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服务方案优劣顺序排列，每个分包由评标委员会推荐三名中标候选人。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价格
	35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5（小数点保留两位）。

	2
	技术参数指标响应
	20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4]根据各供应商所投设备的技术参数、功能、对招标文件各项技术要求或服务响应承诺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分。全部满足得20分。标“★”的参数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应按文件要求逐项写明所响应内容，否则其投标按照无效投标处理。标“▲”的参数有一项不满足扣2分，普通参数有一项不满足扣1分，扣完为止( ▲号指标参数须提供官网彩图技术资料或生产厂家的参数证明材料并加盖厂家公章或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不提供或提供材料的内容与招标要求不符，则视为不满足参数要求；如果参数后带括号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则另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在技术条款偏离表中详细标明所在投标文件中的页码和位置；其他参数以技术条款偏离中应答为准）。

	3
	项目实施方案
	5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含包装方案、运输方案等）进行综合评分：
包装严密，能够满足防震、防潮、运输、仓储等物理需求，运输路线规划具体可落实、工具匹配完善、应急机制全面，能够保证产品完好交付的，得5分；
包装较为严密，较能满足防震、防潮、运输、仓储等物理需求，运输路线规划较为具体、工具匹配较为完善、应急机制较为全面，基本能够保证产品完好交付的，得3分；
包装不太严密，防震、防潮、运输、仓储等物理需求不太能够满足，运输路线规划可行性较低、工具匹配欠缺、应急机制片面，不太能够保证产品交付的，得1分；
未提供者不得分。

	4
	盲弹效果
	10
	经过评审专家盲弹，对音色、音准、键盘情况等技术指标进行打分：
音准稳定，音色通透，层次丰富适合各类乐曲演奏，低音深沉厚实、高音清澈明亮。演奏时钢琴键盘触键灵敏、可操控性高的，得10分；
音准较稳定，层次感较为丰富，低音深沉、高音明亮，演奏时钢琴键盘触键较为灵敏、可操控的，得7分；
音准一般稳定，层次感一般，低音深沉、高音明亮，演奏时钢琴键盘触键欠缺灵敏性、可操控性一般，得4分；
音准不稳定，音色单薄，层次感单一，低音沉、高音亮。演奏时钢琴键盘触键欠缺灵敏性、可控性差，得1分；
投标人须自带所投钢琴到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74号（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如不提供此项不得分。
投标人须提前安排钢琴运输和钢琴保护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
	供货服务承诺
	5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供货服务承诺进行综合评分。（同时要求供应商供货时提供厂家出具的出厂日期证明文件，进口商品则需供货时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报关单（非进口商品无需提供），相关文件需与投标时承诺的产品生产年份一致）
承诺供应产品为2025年1月1日（含）后出厂或报关的，得5分；
承诺供应产品为2024年1月1日（含）-2024年12月31日（含）年出厂或报关的，得3分；
未提供者，或提供材料不全、不满足要求者不得分。

	6
	售后服务方案
	5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含故障解决方案、响应时间、专业技术人员保障及服务电话等)进行综合评分。
售后服务方案完善、全面、合理，服务措施具体，服务流程科学，响应时间迅速，服务人员齐备的得5分；
售后服务方案较完善、全面、合理，有基本服务流程及内容，响应时间较为迅速，服务人员匹配基本满足需求的得3分；
售后服务方案中的基本服务流程及内容一般，响应时间较为缓慢，服务人员匹配项目需求程度欠缺的得1分；
未提供者不得分。

	7
	培训方案
	5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含培训目标及方法、培训内容、培训人员配置等)进行综合评分。
培训方案完善全面、合理可行，培训目标明确，培训方法科学，培训内容安排合理，能确保培训效果，培训人员配置能够满足需求的得5分；
培训方案较完善、较为合理可行，培训目标较明确，培训方法较科学，培训内容安排较合理，基本能确保培训效果，培训人员配置基本满足需求的得3分；
培训方案较片面，可行性欠缺，培训目标不太明确，培训方法不太科学，培训内容安排不太合理，不太能确保培训效果，培训人员匹配欠缺的得1分。
未提供者不得分。

	8
	质保期
	5
	供应商在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下，每增加一年质保得1分，最高得5分。质保期内每年提供两次钢琴调律服务。满足免费质保要求。（提供厂家质保承诺函并加盖厂家公章，否则视为未提供）。

	9
	类似业绩
	5
	供应商2022年1月1日（含）之后承担过类似项目业绩的，有一个得1分，最高得5分。（提供有效的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提供的合同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及信息，及购买方付款截图，否则视为未提供）

	10
	供货前承诺
	[bookmark: _GoBack]5
	项目供货前可提供校方实地勘察选琴的机会，承诺可选琴数是需求数量2倍的得2分，承诺可选琴数是需求数量3倍的得5分，不提供不得分。（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未提供者不得分。）

	总分
	100
	



说明：
1.小微企业价格扣除
1.1对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的项目，只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采购。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1.2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投标，如果联合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给予联合体2%的价格扣除。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微型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为小型、微型企业给予10%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组成联合体的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1.3 小企业（含小型、微型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且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相关规定。
2.监狱和戒毒企业的价格扣除
2.1 本项目对监狱和戒毒企业，给予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2 监狱企业需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2.3 监狱企业标准请参照《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价格扣除
3.1 本项目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给予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3.2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需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3.3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标准请参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4. 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5. 对国家认定的节能产品和环保产品分别给予投标价的5%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节能、环保产品必须纳入“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等官方网站“节能、环保产品查询系统”，且以提供的证书扫描件为准）。
6. 所有认证、证明和业绩均以有效期内的、清晰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为依据。供应商必须在投标文件中逐条响应上述评标办法细则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并列明索引，否则将可能导致不得分。
